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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 門 國 際 港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XIAMEN INTERNATIONAL PORT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78） 
 

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之規定而發

佈。  

 

以下公告是由廈門國際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一間以其 A 股於深圳證券交易所

上市之附屬公司，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而發放。 

 

 

 

 

 

 

承董事會命 

廈門國際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蔡長軫 

 

中國廈門，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蔡立群先生及陳朝輝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陳志平先生、繆魯萍女士、傅承景先生、

黃子榕先生及白雪卿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峰先生、林鵬鳩先生、游相華先生、靳濤先生及季文元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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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會計政策變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

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 2019年 8月 16日召開

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九次會議和第六屆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

公司會計政策變更的議案》。現將相關情況公告如下：  

一、會計政策變更情況概述  

1、變更日期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執行。  

2、變更原因  

2017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以下簡稱“財政部”)分別修訂發佈了《企

業會計準則第 22 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企業會計準則第 23 號——金融

資產轉移》、《企業會計準則第 24 號——套期會計》、《企業會計準則第 37 

號——金融工具列報》（上述準則以下統稱“新金融工具準則”）,並要求境內上

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由於上述會計準則的頒佈、修訂，公司需對原會計政策相關內容進行相應變

更，並按照上述文件規定的起始日開始執行上述會計準則。 

3、變更前採用的會計政策  

本次變更前，公司採用財政部頒佈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和各項

具體會計準則、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企業會計準則解釋公告以及其他相關規

定。 

 4、變更後採用的會計政策  

本次變更後，公司將執行財政部於 2017 年修訂並發佈的《企業會計準則第

22 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企業會計準則第 23 號—金融資產轉移》、《企

業會計準則第 24 號—套期會計》和《企業會計準則第 37 號—金融工具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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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未變更部分，仍按照財政部前期頒佈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和各項

具體會計準則、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企業會計準則解釋公告以及其他相關規

定執行。   

二、本次會計政策變更具體內容 

新金融工具準則修訂內容主要包括： 

1、金融資產分類由“四分類”改為“三分類”。根據公司管理金融資產的

業務模式和金融資產的合同現金流量特徵，將金融資產劃分為以下三類：以攤余

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2、將金融資產減值會計處理由“已發生損失法”修改為“預期損失法”； 

3、拓寬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項目的範圍，使套期會計更加如實地反映公司的

風險管理活動； 

4、在明確金融資產轉移的判斷原則及其會計處理等方面做了調整和完善，

金融工具披露要求也相應調整。 

三、本次會計政策變更審批程序 

公司於 2019 年 8 月 16 日召開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九次會議、第六屆監

事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公司會計政策變更的議案》，獨立董事對

此發表了“同意”的獨立意見。 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深圳

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規範運作指引》等有關規定，本次會計政策變更無需提

交股東大會審議。 

四、本次會計政策變更對公司的影響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執行新金融工具準則。根據新舊準則銜接規

定，公司無需對 2018 年度以及可比期間的比較報表進行追溯調整，僅需於 2019

年年初對公司持有的新金融工具準則規定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進行重新分類

和計量，並對留存收益或其他綜合收益年初數進行相應調整，上述重新分類、計

量和調整，不會對公司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五、董事會關於會計政策變更合理性的說明  

董事會認為：公司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是根據財政部相關文件要求進行的合理

變更，修訂後的會計政策符合財政部、中國證監會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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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變更後的公司會計政策能夠更加客觀、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符合公司的實際情況，不存在損害公司及全體股

東利益的情形。董事會同意本次會計政策變更。 

六、獨立董事意見  

公司獨立董事認為：公司依照財政部的有關規定和要求，對公司會計政策進

行變更，使公司的會計政策符合財政部、證監會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等相關規定，

能夠客觀、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東的利

益。本次會計政策變更的決策程序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沒有損害公司及中小股東的權益。因此，獨立董事同意本次會計政策的變更。 

七、監事會意見  

監事會認為：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是根據財政部相關規定進行的合理變更，符

合相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的規定，執行新會計政策能夠更加客觀、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符合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本次會計政策變

更的決策程序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不存在損害公司

及股東利益的情形；監事會同意本次會計政策變更。 

八、備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決議；  

2、公司第六屆監事會第十六次次會議決議；  

3、獨立董事相關事項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 8月 16日 


